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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紓困及產業重建

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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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材產業受損情形
依石礦製品公會統計受損石材廠計126家，受損金額約10億

元，破碎石材7萬公噸，部長及蕭大使於地震隔日立即到現場
關懷受災廠商

美崙工業區

 成立日期：民國66年06月

 總 面 積：135.5公頃

 受損廠家數：55家

光華工業區

 成立日期：民國81年11月

 總 面 積：34.08公頃

 受損廠家數：28家

區 外

受損廠家數：43家

部長及蕭大使於地震隔日立即到現場關懷受災廠商

花蓮石材業災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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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協助災後處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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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協助災後處理措施

最高2.72%
(依郵政儲金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1.72%+1%)

貸款利率
請承貸金融機構

依規定從優從低核給

一律9成 保證成數
週轉金一律9成

資本性支出一律10成

免計收信保基金保證手續費

中小企業災害復舊貸款
企業小頭家貸款

(中小企業及僅辦理稅籍登記業者皆適用)

0403花蓮地震
融資保證專案貸款

(花蓮縣非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及僅辦理稅籍登記業者皆適用)

利息補貼對象
行政院公告災區花蓮縣之受災中小企業及僅辦理稅籍登記業者

災害復工貸款 貸款展延 貸款利息減免

補貼對象 受災中小企業或稅籍登記業者
(補貼新增貸款之利息)

金融機構
(補貼展延期間之利息損失)

金融機構
(補貼利息減免之損失)

補貼期限 週轉金最長1年 資本性融資最長3年

補貼利率 最高1.72%
(郵政儲金2年期定儲機動利率)

最高1.685%
(郵政儲金1年期定儲機動利率)

補貼金額 最高50萬元 最高7萬5,000元 最高40萬元

前三項補貼，金融機構或受災中小企業應擇一辦理，不得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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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協助災後處理措施

住宅、小商店、小工
廠、中型商場、工廠
等用戶

對於0403花蓮地區震災房屋毀損不堪居住之低壓表制經常用電受災戶，實施下列用電減免措施：

一. 113年3月至6月電費月份之電費免予計收(含用戶已收到之帳單)。

二. 經政府認定之收容中心，於收容任務完成前，因收容受災戶致用電增加，其電費較受災前一

期或去年同期增加部分，免予計收。

三. 113年已寄送用戶之電費帳單，於113年7月底前暫緩執行催繳及停電作業。

四. 113年已寄送用戶之電費帳單，如逾期繳費，於113年7月底前繳清者免計遲付費用。

五. 原地自行重建房屋者，於115年4月底前免予計收線路設置費。

六. 113年8月底前由用戶提出暫停全部用電申請或本公司主動終止供電契約，受災日至申請日之

用電期間，免收底度費或基本電費。

七. 113年8月底前由用戶提出暫停全部用電申請或本公司主動終止供電契約，於2年內申請復電，

免收復電費及新建長度設置費。

石材災損廠商
0403花蓮地區震災石材災損廠商免收半年(113年5月至10月電費月份)之基本電費(即契約容量電

費)。

補 助 對 象 用 電 減 免 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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